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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我們於本文件載列前瞻性陳述。並非歷史事實的陳述，包括關於本公司對未來
的意向、信念、期望或預測的陳述，均為前瞻性陳述。

本文件載有若干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前瞻性陳述，有關陳述乃基於管理層

信念、管理層作出的假設及現時掌握的資料而作出。在本文件中，「旨在」、「估計」、

「相信」、「能」、「預期」、「未來」、「擬」、「可能」、「應當」、「計劃」、「預測」、「尋

求」、「應該」、「會」、「將會」等詞語及有關詞語的反義詞以及其他類似表述，在涉及本

集團或管理層時，旨在識別前瞻性陳述。此類陳述反映出管理層目前對未來事件、運

營、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的看法，其中若干觀點可能不會實現或可能會改變。有關陳

述會受若干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假設的影響，包括本文件所述的其他風險因素。　閣下

務請注意，倚賴任何前瞻性陳述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本集團面對的

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前瞻性陳述的準確性，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

項：

• 成功實施我們的業務計劃及策略的能力；

• 我們運營所在或我們有意拓展的行業及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及狀況；

• 我們運營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整體政治及經濟狀況；

• 我們的業務經營及前景；

• 我們的資本支出計劃；

• 天氣、自然災害及氣候變化；

• 我們的競爭對手的行動及發展；

• 我們的財務狀況及表現；

• 資本市場發展；

• 我們的股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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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我們業務及業務計劃各方面的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司法管

轄區法律、規則及規定和有關政府部門規則、規定及政策的任何變更；及

• 我們可能尋求的各種商機。


